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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林少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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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98/06-07及CB(2)299/06-07號文件 ] 
 
  2006年 9月 28日及 2006年 10月 5日兩次會議的

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3)477/04-05 、 CB(2)3140/05-06(01) 及

(02)號文件 ]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2.  法 案 委 員 會 完 成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第 21 條 至 第

23(f)條，以及政府當局提出的相關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 (下稱 "修正案 ")。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  
 
擬議新訂的附表 1A 
 

 
 

3.  王國興議員要求將政府當局的下述意見記錄

在案：  
 

(a) 條例草案並無規定附表 1A表格 1或表格 2
的簽署須與樓契顯示的簽署一樣；及  

 
(b) 若業主是法人團體，附表 1A表格 1或表格 2

須蓋上其印章或印戳，並由獲該法人團體

授權的人簽署。法人團體無需提供授權證

明，例如相關的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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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政府當局  
 
 
 

4.  為方便業主委任代表，政府當局獲請將下列資

料納入其指引之內，以供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法團 ")和
業主參考：  
 

(a) 業主在附表 1A表格 1或表格 2加入多少額

外資料會令有關的委託書變成無效；及  
 
(b) 關於委託書須在業主會議舉行時間不少

於 48小時前送交及委託書須由相關業主

簽署的新規定。  
 
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之後，當

局會提供一套關於委出管理委員會 (下稱 "管委會 ")的問

題和答案，以及一份會議預告的樣本，當中會載有甚麼

才會被視作有效的委託書的詳細指引，供法團和業主參

考。  
  
政府當局  
 

5.  政府當局答允按照委員提出的下列建議，修訂

附表 1A表格 1及表格 2：  
 

(a) 在 "本人／我們 "之後加入 "[業主的姓名 ]"；
 
(b) 在 "現委任 "之後加入 "(代表的姓名 )"；  

 
(c) 刪除 "…… (建築物名稱 )"；及  

 
(d) 以 "(業主簽署 )"取代 "(簽署 )"。  

 
政府當局  6.  政府當局獲請研究應否按委員的建議，把表格

1標題內的 "或附表 8第 8段 "語句刪除，使委託書的法定格

式亦適用於業主委員會的會議。委員同意在法案委員會

審議擬議經修訂的附表 8時討論此事。  
  

經修訂的附表 2第 1段及擬議新訂的第 1B段  
 

政府當局  7.  政府當局獲請檢討經修訂的附表 2第 1(a)段中

文本的草擬方式，使大廈單位數目的提述無需置於括號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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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政府當局  8.  政府當局獲請研究：  

 
(a) 把經修訂的第 1段及擬議新訂的第 1B段合

併，令有關條文更為明確；及  
 
(b) 是否需要加入新條文，訂明在法團的業主

大會上就管委會的人數通過決議的投票

制度。  
 
關於上文第 8(b)段，蔡素玉議員支持採用簡單或相對多

數制，而主席則屬意採用過半數票制度。  
 

政府當局  9.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研究是否需要把 "決定管委

會的人數 "列為相關法團業主大會的首個議程項目，而

"委出管委會 "則列於其後，作為第二個議程項目。  
  
 擬議新訂的附表 2第 2(1)(a)、 (b)及 (c)段  
  
政府當局  10.  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一如法案委員會先

前同意的安排，當局會就相關條文提出新的修正案，訂

明簡單或相對多數制適用於管委會委員的委任。  
  
 擬議新訂的附表 2第 2(1A)(b)(ii)段  
  
政府當局  11.  政府當局獲請研究主席關注的問題，即現時訂

明 "主持會議的人 "以抽籤方式決定結果的草擬方式，令

業主欠缺行事彈性，即使在有此需要的情況下亦無法委

任另一人進行抽籤。  
  
 經修訂的附表 2第 3段  
  
 12.  主席、梁國雄議員和蔡素玉議員均認為，儘管

擬議條文有其優點，可在現任委員任期屆滿後而在新一

屆管委會獲委任前避免出現無人管理的情況，但相關法

例須訂明，即使業主並無根據第 5(2)(a)段委出新一屆的

管委會委員，但現任委員最多只可擔任其職位至某個期

限 (例如 30至 40個月 )。  
  
政府當局  13.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修訂相關條文，以訂明

此意。他補充，若政府當局拒絕作出修訂，法案委員會

會考慮為此提出修正案。  
  
 擬議新訂的附表 2第 4(3A)段  
  
政府當局  14.  政府當局獲請檢討擬議條文中文本的草擬方

式，以處理委員對 "停任 "一詞語意含糊的關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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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V. 其他事項  
 
15.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06年 11月 16日 (星期

四 )下午 4時 30分舉行。  
 
16.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4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12月 12日  



 
附件  
 

《 2005年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6年 11月 9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 – 000317 主席  

 
通過會議紀要  

000318 – 003959  主席  
政府當局  
王國興議員  
蔡素玉議員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及

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
案 ") 
[ 條 例 草 案 文 本 及 立 法 會

CB(2)3140/05-06(01) 及 (02)
號文件 ] 
 

條例草案第 22條及政府當局

提出的修正案  
 
擬議新訂的附表 1A 
 

政府當局須在指

引內加入相關資

料及修訂附表 1A
表格 1和表格 2 
(會議紀要第 4及 5
段 ) 
 
政府當局須檢討

表格 1的標題  
(會議紀要第 6段 )

004000 – 005214  主席  
政府當局  
王國興議員  
蔡素玉議員  
 

條例草案第 23(a)至 (c)條及政

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經修訂的附表 2第 1段及擬議

新訂的第 1B段  
 

政府當局須檢討

經 修 訂 的 第 1(a)
段中文本的草擬

方式  
(會議紀要第 7段 )
 
政府當局須檢討

經 修 訂 的 第 1段
及擬議新訂的第

1B段，以及考慮
主席的意見  
(會議紀要第 8及 9
段 ) 
 

005215 – 010114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擬議新訂的第 40C(12)及 (1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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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0115 – 011109  蔡素玉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23條及政府當局

提出的修正案  
 
經修訂的附表 2第 1段及擬議

新訂的第 1B段  
 
附表 2現有的第 1A段  
 

 

011110 – 012159  主席  
政府當局  
蔡素玉議員  
梁國雄議員  
 

條例草案第 23條及政府當局

提出的修正案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2(1) 、 (1A) 及
(2A)節  
 

政府當局須提出

修正案  
( 會 議 紀 要 第 10
段 ) 

012200 – 012559  主席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23條及政府當局

提出的修正案  
 

擬議新訂的第 2(3)節  
 
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擬議新訂的第 2(1A)(b)(ii)節  

 

 

 

 

 
政府當局須研究

主席關注的問題  
( 會 議 紀 要 第 11
段 ) 
 

012600 – 012914 主席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23條及政府當局

提出的修正案  
 
擬議新訂的第 2(4)節  
 

 

012915 – 014725 主席  
政府當局  
蔡素玉議員  
梁國雄議員  
 

條例草案第 23條  
 
經修訂的附表 2第 3段  

政府當局須考慮

委員的意見及建

議  
( 會 議 紀 要 第 13
段 ) 
 

014726 – 015425 主席  
政府當局  
蔡素玉議員  

條例草案第 23條及政府當局

提出的修正案  
 
經修訂的附表 2第 4段  

政府當局須研究

蔡素玉議員的關

注意見  
( 會 議 紀 要 第 14
段 ) 
 

015426 – 015448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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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12月 12日  


